附件：

“第十二届浙江律师论坛”参会人员

报名回执表

	姓  名
	性别
	手  机
	17日晚是否食宿
	身份类别（请打√）
	备注

	
	
	
	
	省律协会长、副会长、监事长、副监事长
	省律协常务理事
	各市会长、分管副会长
	各市秘书长
	省律协专委会主任
	作者
	

	
	
	
	用餐
	住宿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10月17日晚是否用餐、住宿务必明确；

2.因房间有限，会议安排两人一间，如需单间，则需自付一半房费；

3.会务组不安排随行人员的住宿。



